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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应急〔2022〕160号

关于开展广东省第三届应急管理
优秀宣传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宣传部、教育局、文化广电旅游

局、国资委、消防救援支队、总工会、团委，各有关单位：

广 东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文件

中 共 广 东 省 委 宣 传 部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广 东 省 广 播 电 视 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 东 省 消 防 救 援 总 队
广 东 省 总 工 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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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

宣传，增强社会公众安全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不断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关于

印发<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方案>的通知》《应急管理部办公

厅关于举办第三届应急管理新媒体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的通知》文

件精神和我省安全宣传“五进”工作安排，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委

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省国资委、

省消防救援总队、省总工会、共青团广东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

内组织开展“广东省第三届应急管理优秀宣传作品征集展播”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节点

从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

（一）从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指导各地

各单位组织宣传发动、积极创作作品。

（二）2023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日。每月在“广东省应急

管理优秀宣传作品征集展播平台”和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政府网站、

“广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分批分类展示初选作品，并组织网络

投票。

（三）2023年 6月 15日前。集中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

结合公众投票结果评选出最终获奖作品，在 2023年“安全生产月”

和“安全生产南粤行”活动期间予以公布及颁奖。

（四）活动结束后。组织专业机构对获奖作品进行调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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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汇总录入“广东省应急管理宣传产品库”并报送参加参评全

国优秀科普作品、全国应急管理优秀普法作品和应急管理新媒体

作品评选展播活动。

二、作品要求

（一）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党的宣传工作方针，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理念，有利于提升全民安全素质，筑牢防灾减灾

救灾的人民防线。

（二）围绕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宣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等领域

安全知识和防灾避险、自救互救技能。

（三）贴近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形势任务宣传需要，贴

近安全宣传“五进”工作实际，引导社会各方科学理性认识灾害事

故，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四）内容新颖、形式多样，兼具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

艺术性，具备及时快捷的传播特点，适用于多种媒体和场景呈现。

三、类别和奖项设置

（一）作品类别

作品必须为 2022年以来创作发布，紧紧围绕安全生产、防

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主题展开宣传。

1.视频类。短视频、公益广告等作品。

2.设计类。海报折页、图解条漫、授课课件和文创产品等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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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术类。区分大众组和青少组的书法、雕塑和绘画等作品。

4.摄影类。单幅或组图的摄影等作品。

5.新媒体类。小程序、小游戏、表情包、H5和动画动漫等

符合新媒体传播的作品。

6.文艺类。歌曲、舞蹈、相声、杂技和其他舞台类节目。

7.图书类。教材、绘本、科普读物等正式出版物。

8.展示类。演习演练、赛事活动、展览展示、体验场馆或主

题公园的现场布置、规划方案等。

（二）奖项设置

1.单项奖。“评委提名奖”（特等奖）3名，一、二、三等奖

按照作品类别单独设置，其中“一等奖”每个类别设 1名共 9名、

“二等奖”每个类别设 3名共 27名、“三等奖”每个类别设 5名共

45名，“优秀奖”若干名，颁发获奖证书、奖杯和纪念品。如各组

别入选作品不足的，奖项名额设置相应作出调整。

2.专项奖。“最佳网络人气”“月度人气最佳”。颁发获奖证书、

奖杯和纪念品。

3.组织奖。“优秀组织单位”“优秀组织个人”若干名。颁发获

奖证书、奖牌和纪念品。

四、报送方式

（一）单位选送。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宣传部、教育局、文化

广电旅游局、国资委、消防救援支队、总工会、团委，省安委会

有关成员单位，省属企业和中央驻粤单位，以单位为主体遴选报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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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征集。各地各单位要组织调动专业机构、文化传

播公司、美术设计类院校积极参与，创作报送。

（三）个人报送。各地各单位要宣传发动全社会爱好者和关

心应急管理工作的群众积极参与，创作报送。

五、评选规则

（一）评委。省应急管理厅主要领导为主任评委，联合主办

单位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领导为副主任评委，省应急管理专

家库应急管理综合类、安全生产综合类、平面设计类、书法美术

摄影类、新闻和网络传播类等专家和有关媒体为评委。

（二）流程。主办方每月组织初选确定一批入围作品 次月

上传展播平台进行展播投票，评出“月度人气最佳”和“网络人气

奖”作品 组织专家评审团评分，评出各等级获奖作品 送主任

评委、副主任评委审定，并评选“评委提名奖”作品。

（三）奖项评定

1.单项奖由入围作品综合评出，总分值为 100分，其中评委

分占总分值 80%，网上人气投票结果占总分值 20%。

2.专项作品根据入围作品网络人气值和评审委员会主任、副

主任委员意见评出。

3.组织奖根据各地各单位报送作品的得分总分排名情况选

定。

六、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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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次征集展播活动为契机，积极拓展社会资源参与应急管理宣

传的途径，拓宽社会化、市场化渠道，主动开展区域性、行业性

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应急管理宣传作品的创作、征集和推介

力度。

（二）广泛发动，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安委会统筹作用，协

调有关单位和部门动员全社会特别是专业机构、文化公司和设计

院校参加活动，组织本地媒体平台参与宣传报道、作品展示和推

广工作，以点带面扩大影响，为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五进”、“消

地结合”开展安全宣传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三）严格审查，遴选精品。认真履行审查程序，对推选作

品的科学性、原创性、艺术性进行重点审核、严格把关，确保作

品数量质量，准确把握作品科普、公益的定位，严格征集要求，

保证作品的原创性或拥有著作权，严禁夹杂各类商业宣传推广内

容。

七、其他事项

（一）报送入口。每月月底前登录报送平台（平台入口请关

注：“广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自行报送，按照指引和要求填

写个人资料、上传作品和佐证材料。

（二）联系方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 19号广

东应急管理大厦 913 室，邮编： 510060；电子邮箱：

yjgl_xcc@gd.gov.cn；联系人：蒋洪波，联系电话：020-8313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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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4日印发

校对责任人：新闻宣传处王秀文、蒋洪波


